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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下午2:00至4:2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11月14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地点：昆明市春城路27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满富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87,

410,1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59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75,705,69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88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704,4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12％。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704,49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12％。 其中：无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通过现场投票；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

股东13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704,4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1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总体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2

同意股数 比例1 同意股数 比例

1.01

选举周满富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82,690,805 99.3135% 6,985,111 59.6789%

周满富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02

选举杨建军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82,685,996 99.3128% 6,980,302 59.6378%

杨建军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03

选举张万聪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82,681,490 99.3121% 6,975,796 59.5993%

张万聪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04

选举滕卫恒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82,680,589 99.3120% 6,974,895 59.5916%

滕卫恒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05

选举莫秋实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82,678,296 99.3116% 6,972,602 59.5720%

莫秋实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06

选举刘希芬女士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82,677,990 99.3116% 6,972,296 59.5694%

刘希芬女士当选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注：1.“比例”指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或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下同。2.“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总体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比例 同意股数 比例

2.01

选举纳超洪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682,686,602 99.3128% 6,980,908 59.6430%

纳超洪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02

选举罗美娟女士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682,678,429 99.3117% 6,972,735 59.5731%

罗美娟女士当选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03

选举段万春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682,678,431 99.3117% 6,972,737 59.5731%

段万春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周满富先生、杨建军先生、张万聪先生、滕卫恒先生、莫秋实先生、刘希芬女士及纳超洪先生、罗美娟

女士、段万春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其中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占公司董事会成员的

三分之一，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总体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比例 同意股数 比例

3.01

选举王青燕女士为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682,690,613 99.3134% 6,984,919 59.6772%

王青燕女士当选为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3.02

选举谭可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

682,682,404 99.3122% 6,976,710 59.6071%

谭可先生当选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

3.03

选举文春燕女士为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682,682,410 99.3122% 6,976,716 59.6071%

文春燕女士当选为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王青燕女士、谭可先生、文春燕女士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李显芳女士、何金先生两位

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不存在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曲靖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昆明分行申请17,985万元

项目贷款暨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83,026,416 99.3623% 4,358,776 0.6341% 25,000 0.00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

况

7,320,722 62.5462% 4,358,776 37.2402% 25,000 0.2136%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玉溪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玉溪支行申请9,628万元项

目贷款暨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83,026,716 99.3623% 4,358,476 0.6340% 25,000 0.00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

况

7,321,022 62.5488% 4,358,476 37.2376% 25,000 0.2136%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省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向光大银行昆明分行申请1,000万元流动资金

贷款暨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83,031,216 99.3630% 4,351,976 0.6331% 27,000 0.00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

况

7,325,522 62.5872% 4,351,976 37.1821% 27,000 0.230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杨杰群、杨敏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

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全文见2024年11月15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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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11月5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

知全体董事，于2024年11月14日下午4:30时在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

席董事9人，实出席董事9人。 与会董事一致推选周满富先生为本次会议的主持人。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 《关于提请选举周满富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周满富先生为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选举周满富先生、杨建军先生、滕卫恒先生、刘希芬女士、纳超洪先生、罗美娟女士、段万春先生为云

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由周满富先生担

任主任委员；

选举罗美娟女士、周满富先生、段万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罗美娟女士担

任主任委员；

选举纳超洪先生、滕卫恒先生、罗美娟女士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纳超洪先生担任主任

委员；

选举段万春先生、周满富先生、纳超洪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由段万春先生担任主任

委员。

（三）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 《关于提请聘任杨建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同意聘任杨建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李政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政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五）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赵矛先生、李中照先生和韩小英女

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赵矛先生、李中照先生和韩小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刘希芬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

案》。

同意聘任刘希芬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刘美湖女士为公司总法律顾问、首

席合规官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美湖女士为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八）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益汉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九）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 《关于提请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

案》。

同意聘任刘美湖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

部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3）详见2024年11月15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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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事项的相关议案，并于2024年11月6日召开了公司三届十四

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 具体如下：

非独立董事：周满富先生、杨建军先生、张万聪先生、滕卫恒先生、莫秋实先生、刘希芬女士；

独立董事：纳超洪先生、罗美娟女士、段万春先生。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其中纳超洪先生为会计专

业人士。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占公司

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所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6）。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3名，职工代表监事2名。 具体如下：

股东代表监事：王青燕女士、谭可先生、文春燕女士；

职工代表监事：李显芳女士、何金先生。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不存在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11月1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所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22）、《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0）。

三、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张燕女士在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付敏女士在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燕女士、付敏

女士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应履行而未履行的任何承诺。

公司对张燕女士、付敏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辛勤工作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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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4年11月14日，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请选举周满富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提请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

提请聘任杨建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提请聘任李政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的

议案》《关于提请聘任赵矛先生、 李中照先生和韩小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提请聘任刘

希芬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提请聘任刘美湖女士为公司总法律顾问、 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关于提请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提请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云南能

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及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换届聘任，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经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选举周满富先生为云南能

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根据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周满

富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所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6）。

二、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经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选举周满富先生、杨建军先生、滕卫恒先生、刘希芬女士、纳超洪先生、罗美娟女士、段万春先生为战

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由周满富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选举罗美娟女士、周满富先生、段万春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罗美娟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选举纳超洪先生、滕卫恒先生、罗美娟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由纳超洪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选举段万春先生、周满富先生、纳超洪为提名委员会委员，由段万春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所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6）。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经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杨建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李政

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同意聘任赵矛先生、李中照先生和韩小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同

意聘任刘希芬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刘美湖女士为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 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且财务总监的聘任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李政良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

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李政良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871-63127429� � 63126346

传真：0871-63126346

电子邮箱：310944181@qq.com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76号

四、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经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刘益汉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益汉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

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二。

证券事务代表刘益汉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871-63151962� � 63126346

传真：0871-63126346

电子邮箱：597541817@qq.com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76号

五、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经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刘美湖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附件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杨建军，男，1973年8月生，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本公司党委委

员、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曾任云南铜业云南冶炼厂稀贵分厂技术员，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处助

理工程师，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部助理工程师、科技部副主任科员、科技发展部科长、工程师，科

技发展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省国资委规划处副处长（挂职），云南宝业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经营管理部副总经理、经营管理中心副总

经理，云南能投对外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云能国际党工委副书记、云南能投对外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香港云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老挝吉象水泥公司董事长，云南省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工委书记、混合所有制企业管理服务中心副总经理，云南榕耀新能源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杨建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李政良，男，1969年6月生，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理。 曾任昆明盐矿财务科副科长，云南省盐业总公司昆明盐矿财务科科长，云南省盐业总公司

昆明盐矿副总会计师，云南轻纺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主任，本公司财务总监，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董事、总会计师。

李政良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李政良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

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赵矛，男，1981年11月生，硕士，正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云南榕耀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云南电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主管，云南电投

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会泽风电筹备组副组长，云南电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主持工

作）、经理，云南电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云南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楚雄市副市长（挂职），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事业部副总经理。

赵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李中照，男，1969年4月生，本科，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曾任云南省盐业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兼贸易部经理，云南省盐业

总公司临沧分公司副经理（挂职锻炼），云南省盐业总公司审计室负责人（享受主办科员待遇），云南省

盐业总公司大理分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云南省盐业总公司临沧分公司经理，云南省盐业总公司大

理分公司经理，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经理、营销一部（盐产品）总经理，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营销二部总经理、市场部部长、经营管理部

主要负责人，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部长，昆明盐矿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

李中照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韩小英，女，1975年8月生，本科，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女

工委主任。 曾任云南省国际旅行社海外旅游中心领队、经理，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办

公室副主任、工会副主席、女工委主任，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工会办公室主任，云南

省盐业有限公司工会办公室主任，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韩小英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刘希芬，女，1982年11月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

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曾任云南云天化国际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管理岗，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经理，云南云天化国际化工有限公司会计

稽核岗，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税务管理与筹划岗兼核算组组长，云南滇资生物产业有限公司资产财

务部副经理、经理，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资金中心）资金管理部副经理、经理，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资金中心）资金管理岗。

刘希芬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刘美湖，女，1986年10月生，硕士，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

合规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曾任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云南弘石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云南

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产权管理部股权管理专员、股权管理分部副经理、投资管理中心投资规划部副

经理、投资管理中心PPP项目管理部副经理、投资管理中心评估管理部副经理、投资管理中心资产评估部

副经理、投资管理中心资产评估部经理、股权管理中心资产评估部经理，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

刘美湖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本公司股份87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附件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益汉，男， 1974年4月生，硕士，工程师，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本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战略投资与证券事务部副部长。 曾任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作业队队长、总调副主任、主任、

项目副经理。

刘益汉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刘益汉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

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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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11月5日

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于2024年11月14日下午6:00时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

监事五人，实出席监事五人。 与会监事一致推选王青燕女士为本次会议的主持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选举王青燕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青燕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王青燕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所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2）。

三、备查文件

公司监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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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将于2024年11月14日届

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11月6日召开了公

司三届十四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李显芳女士、何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经

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李显芳女士、何金先生（简历见附件）当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

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三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任期与第八

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附件：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显芳，女，1981年7月生，学士，高级经济师，造价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本公

司新能源事业部建设管理分部部长，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曾任云南能投对外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发

展部副经理，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合作中心国际项目管理部副经理、混合制企业管理服务

中心运营管理部副经理，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经营规划部副经理，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新能源事业部综合管理分部副经理、经营规划分部副部长。

李显芳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何金，男， 1984年1月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政工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本公

司党委副书记，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曾任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总经理工作部综合文秘专责、人

力资源部劳务管理专责、培训主办、主管；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与人力资源部招聘培

训主办、主任助理，党委工作部（人力资源中心）人力资源部经理，党委工作部（人力资源中心）副主任、

集团团委书记，党委工作部（人力资源中心）副主任，组织人力部副部长。

何金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

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证券代码：002930 证券简称：宏川智慧 公告编号：202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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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下午15:3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11月14日上午9: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礼宾路6号1栋一楼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黄韵涛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37,382,2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57,489,480股的51.888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28,498,1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57,489,480股的49.9461%。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10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884,02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457,489,480股的1.9419%。

4、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赞成237,132,035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46%；反对46,

59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96%；弃权203,600股，占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8,633,839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838%；反对

46,59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244%；弃权203,600股，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918%。

2、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237,133,035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50%；反对46,

79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97%；弃权202,400股，占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8,634,839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951%；反对

46,79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267%；弃权202,400股，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782%。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接受公司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东宏川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宏川化工供应链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赞成12,296,965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8.0143%； 反对1,

472,18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5370%；弃权202,400股，占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4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7,209,447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1.1506%；反对

1,472,18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5711%；弃权202,4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782%。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接受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237,129,135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34%；反对49,

79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10%；弃权203,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8,630,939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512%；反对

49,79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604%； 弃权203,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2884%。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交割仓库资质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235,694,343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2890%； 反对1,

680,18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078%；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7,196,147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1.0009%；反对

1,680,18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8.9124%；弃权7,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867%。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五、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的张韵雯律师、李德齐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

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24年11月15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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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14:30至16: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上午9:15－

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11月14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张家界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坚持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72人，代表股份数为153,179,4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39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数为150,665,45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7.218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9人，代表股份数为2,514,0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0％。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70人，代表股份数为10,286,42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1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股份7,772,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9人，代表股份数为2,514,02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856,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0％；反对180,

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1％；弃权1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963,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8583％；反对180,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83％；弃权

1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3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人和人（张家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劲松、张沛琳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人和人（张家界）律师事务所关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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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

规定的要求，每月披露一次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 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进展情况

2024年10月16日，公司收到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张家界中院” 或“法院” ）

送达的《通知书》和《决定书》，张家界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清算组担任预重整临时管理人（以下简称“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

10月1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暨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2）。

2024年10月28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公司债

权人应于2024年11月30日前（含当日），根据《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申报指引》向预重

整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债权性质、有无财产担保等事项，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2024年10月28日， 公司披露《关于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0）。 为顺利推进公司预重整及重整工作，提升公司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维护和保障债权人

公平受偿权益，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决定公开招募公司的重整投资人。意向投资人应于2024年11月25日

前（含当日）将报名材料纸质版通过邮寄或现场交付的方式提交至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同时将报名材

料电子版发送至预重整临时管理人邮箱。

目前，公司正在依法主动配合法院及预重整临时管理人有序推进各项预重整工作，包括债权申报

和审查、审计和资产评估、重整投资人招募等事项，并在预重整临时管理人的监督下开展日常经营管

理工作。公司将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争取多方支持，以期实现预重整工作的顺利推进。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书。

二、风险提示

1．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了重整申请，但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

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无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

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2．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但公司未能顺利实施或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公

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